工作经历证明

天津市北方公证处：
XXX（性别，出生年月日）于X年X月X日至X年X月X日在XX单位（应写明全称）从事何种工作任XX（职称或职务），X年X月X日至X年X月X日在XX单位从事何种工作任XX（职称或职务）。

XXXX（加盖单位人事、组织、劳资部门印章）

开信人：
电话：
XXX年X月X日

